附件7
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投诉问题（投诉编号X2YN202105060021）整改落实
情况报告

昆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2021年，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投诉问题（投诉编号：X2YN202105060021，我区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办理。目前，已按要求完成了整改。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映的问题
投诉编号：X2YN202105060021
反映问题：昆明市晋宁区湖景路至环湖南路十字路口段未设置限高杆，导致大量渣土车和大货车经过居民区和学校密集路段，产生扬尘、噪声污染。
二、整改目标：大型车辆沿湖景路、兴安路通行，多为兴安路两侧建设项目的施工车辆（已办理通行证），确实存在扬尘和噪音影响沿途居民区和两所学校的情况，整改减少扬尘、噪声的污染目标。
三、整改措施
 1.利用高清卡口，实施电子抓拍处罚，解决限高架限制货车通行问题。
在湖景路和宝塔路与兴安路路口安装2块货车禁止入城标牌，提示货运车辆禁止通行；通过在兴安路与磷都路交叉口路安装的双向高清卡口，对违禁驶入兴安路、湖景路的货车、渣土车实施抓拍查处；同时不定时设置卡点对该路段违禁驶入的大型车辆进行查处，取代限高杆限行措施。


  


2.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办理通行证，解决服务营商环境问题。
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加强交通秩序管理，营造良好交通环境。对进入城区施工、运输材料、绿化、水电抢修等的货车办理通行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道路通行，引导渣土车和大货车在其他时段进行绕行，进一步降低货车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3.加强渣土运输车清洁管理，解决产生扬尘污染问题
由区交警大队、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加强对渣土运输车管理，督促货车进行密闭运输，减少渣土车泼洒物，增加洒水频次，清洁道路卫生，降低扬尘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四、开展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设置禁止货车入城提示牌、安装电子高清卡口，对未取得入城资格违禁驶入的货车进行抓拍查处，清洁道路卫生，降低扬尘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五、现场复核情况
 措施1：利用高清卡口，实施电子抓拍处罚，解决限高架限制货车通行问题。复核情况：在湖景路和宝塔路与兴安路路口已安装2块货车禁止入城标牌；在通过在兴安路与磷都路交叉口路已安装双向高清卡口。 
措施2：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办理通行证，解决服务营商环境问题。复核情况：对进入城区施工、运输材料、绿化、水电抢修等的货车已办理通行证。





措施3：加强渣土运输车清洁管理，解决产生扬尘污染问题
区城市管理局加强对渣土运输车管理，每天增加洒水频次，清洁道路卫生，降低扬尘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六、满意度调查情况
于2021年12月14日在晋宁区昆阳街道兴隆村委会对湖景路与环湖南路交叉口周围居民、村小组委员等进行满意度调查13人，对该办理情况表示满意，满意度达100%。
七、责任追究情况
无责任追究
八、自查自验情况
（验收结论）
九、信息公开情况
于2021年12月10日10:32分在晋宁区人民政府网公开整改落实情况，网址：https://xj.kunming.cn/xxg/application.zhtml
（十）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持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加强对违禁驶入兴安路、湖景路货车、渣土车的执法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绝不姑息；二是持续开展渣土车运输管理，加强日常环境管理，保持道路清洁卫生，减少扬尘影响；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和驾驶人的教育管理，督促有关车辆在规定时间，严格按照货车和渣土车管理规定通行，最大限度降低噪音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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